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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
計畫核定後查核（PAM）意見回覆

一、受查核人基本資料：
	查核日期
	
	查核地點
	

	計畫主持人
	
	單　　位
	

	IACUC
編號/題目
	


二、查核結果及改善情形：
為了讓您的實驗更加符合動物福祉及我國相關法規，請您於受查核後3個月內完成「計畫核定後查核（PAM）表」中應改善項目。
	查核項目
之編號
	改善情形

	
	

	
	

	
	


(本表電子檔請至本委員會網站下載使用)

本人保證以上所填資料完全屬實，並確認此申請案之執行與運作符合「動物保護法」及相關法規之規定，因填報不實而生之後果，本人願負完全之責任。

	計畫主持人簽名
	
	日期
	



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複審
	獸醫師簽名
	
	日期
	

	IACUC召集人簽名
	
	日期
	


※請計畫主持人將本表送交獸醫師簽名後，連同「計畫核定後查核（PAM）表」送交生命科學院辦公室，轉交本校IACUC執行秘書建檔列管，謝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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